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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张大妈的儿子赵先生三年前

因病去世， 儿媳刘女士和孙子继
承了房产， 将存款等给了公婆。
儿子去世后， 儿媳除了赡养自己
的父母 ， 基于情谊也经常去探
望、 照顾张大妈和老伴， 定期给
生活费， 三年来大家相安无事。
前不久， 刘女士再婚， 双方均有
父母在赡养， 去探望前公婆的时
间就少了， 也不像原来定期给生
活费了。 张大妈认为虽然自己的
儿子去世了， 但刘女士是自己的
儿媳， 继承了儿子的遗产， 就跟
儿子一样有赡养的义务， 因此来
天通苑南司法所咨询， 儿媳是否
有义务继续赡养她？

法律分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第十条规定， 配偶、 子女、
父母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赵某
的财产由父母、 配偶、 子女平分
继承 。 也就是说在 《继承法 》
中， 父母、 配偶和子女都是有继
承权的， 这种权利不因外界因素
被剥夺， 不以其他条件为前提。
刘女士和公婆都继承了应该继承
的部分， 刘女士继承遗产不是因
为要赡养公婆， 而是因为作为配
偶有继承的权利， 公婆不得以此

为由强行要求刘女士来赡养。
虽然说， 在实际中的确有这

种配偶去世以后一直赡养配偶的
父母， 为其养老送终的例子， 但
从法律层面来说 ， 我国 《继承
法 》 第12条规定 : “丧偶儿媳对
公 、 婆 ， 丧偶女婿对岳父 、 岳
母，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作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 我国法律是
鼓励丧偶儿媳赡养父母， 但是并
不是强制性义务。 夫妻双方共同
赡养父母是因为婚姻法将双方作
为共同体， 也就是说， 赡养对方
父母的义务是以婚姻关系为前提
的。 丈夫去世以后， 婚姻关系就
不存在了， 至于丈夫去世后妻子
还要不要赡养公婆， 全看个人意
愿， 没有法律义务。 工作人员劝
解张大妈， 刘女士新组家庭可能
会遇到很多困难， 作为长辈也应
该多体谅他们， 有些亲人间的情
感问题并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
多沟通， 以真心换真情。

□本报记者 赵新政

22年年后后索索赔赔22倍倍工工资资为为何何获获支支持持？？
用人单位只要用工就需签订

劳动合同，否则，员工一旦索要二
倍工资赔偿， 单位即要付出沉重
的代价。 黄锐智所在的公司明智
法律有这样的规定， 但不知出于
什么原因始终未与他签订劳动合
同，最终还以项目搁浅将其辞退。

黄锐智说， 被辞后他向劳动
监察部门投诉了公司的违法行
为， 时隔一年才得到该部门的口
头答复。 因不满意该答复， 他向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请求裁决公
司向他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等待遇。

可是， 仲裁机构以超过一年
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他的申请。 此
后， 他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历经
一审、 二审， 法院于4月26日作
出终审判决： 以仲裁时效中断并
重新计算 ， 其诉请未超时限为
由， 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入职就想签订合同
公司总是推托不办

黄锐智今年38岁， 正值年富
力强的时候。 可是， 对于前两年
的遭遇 ， 他深感遗憾 。 他说 ，
2015年4月1日， 北京一家文化公
司的李老板托朋友介绍， 将他招
入公司上班。 为示尊重， 还让他
担 任 副 总 经 理 职 务 ， 月 工 资
为1.2万元。

“在公司里， 这样的待遇是
比较高的， 我也尽心尽力为公司
工作。” 黄锐智说， 美不足的是：
他明里暗里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多
次， 不仅李老板知道这事， 人事
经理也知道， 但他们总是说， 等
公司效益好转再签合同。

其实， 公司不仅未与黄锐智

签订劳动合同， 还未为他缴纳社
会保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他
的不安中， 公司非常看重的一个
文化开发项目又于2016年4月22
日搁浅了， 经济陷入更加困难的
境地。

“正当我一心思考着怎么帮
公司摆脱困境的时候， 人事经理
突然通知我不用再上班了 。” 黄
锐智说 ， 他知道这是老板的意
思， 所以就不再与公司纠缠， 只
要求结清工资立马走人， 但公司
不满足他这个要求。

举报公司违法行为
投诉年余始有答复

“本想与老板好合好散， 可
老板不依不饶 ， 反说我落井下
石， 不够朋友！” 黄锐智说， 到
这份儿上， 他只能依法办事， 诉
诸法律渠道解决争议了。 被辞第
二天， 即2016年4月23日 ， 他向
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了公司未与其
签订劳动合同 、 未缴纳社会保
险、 无故辞退员工等行为， 要求
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此后， 他去劳动监察大队询
问过几次 ，对方一直答复正在
办理。因自己忙于其他事情，他就
把 这 件 事 暂 时 搁 置 起 来 ， 心
想 ： “如果有结果，监察大队会通
知我。 ”

岂料， 过了一年， 他于2017
年6月再次到劳动监察大队询问
事情的结果时， 对方仅口头答复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处理。

由于对劳动监察处理结果不
满意， 他决定向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提交申请， 请求裁决公司向他
支付相应的经济待遇。

仲裁认为超过时限
驳回员工索赔请求

2017年6月26日，黄锐智正式
向仲裁机构申请立案。此时，距他
入职时间已经超过了2年。他在请
求事项中提出 ： 要求公司支付
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14.4万元、 支付
未提前30天通知的代通知金1.2
万元、补缴社会保险等请求。

2018年8月6日， 仲裁以超过
一年时间为由， 裁决驳回黄锐智
的各项仲裁请求。他不服该裁决，
起诉至法院。

公司则同意该仲裁裁决。

员工投诉公司违法
引起仲裁时效中断

黄锐智起诉称， 其入职后多
次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一直
以各种理由拖延。 作为弱势的劳
动者，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无法
主张自己的权利， 只能听任公司
承诺的“日后签订”劳动合同的安
排，直到被辞退仍未能解决此事。
不得已， 他于第一时间向劳动监
察部门反映情况， 希望可以妥善
解决。 可是，一年之后仍未解决。

黄锐智说， 劳动监察科部门
仅以电话方式通知此事处理结
果，又未出具书面材料供其查阅，
其只得持相关证据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但仲裁机构驳回了申请。其
理由是：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27条规定，其仲裁请求已经
超过仲裁时效。 由于认为该裁决
严重违反程序， 故申请法院予以
撤销。 同时，支持其诉讼请求。

黄锐智认为，他之所以在2年
后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是劳动监
察部门处理本案的时间较长所
致，他没有超过仲裁时效。

在法院庭审中， 公司辩称不
同意黄锐智的诉讼请求。 对于二
倍工资问题， 因时效因素就应当
驳回。 再者， 其属于经双方协商
自动离职， 不是单位辞退， 故公
司不应当向其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和赔偿。

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
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
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3条之规定，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
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
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公
司认可与黄锐智存在劳动关系、
认可其工资标准， 但未对其入职
时间陈述意见， 也未提交相关证
据， 故对黄锐智主张的入职时间
及工资标准，法院予以采信。

公司虽主张黄锐智向仲裁机
构申请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的请求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
效， 但黄锐智已在相应时间向劳
动监察部门投诉公司未签订劳动
合同， 依照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第27条第2款关于 “劳动争
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因当事人一方
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 或者向
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 或者对
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从中断时起， 仲裁时效期间重新
计算” 之规定， 该投诉行为应视
为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的行
为， 其仲裁时效于2016年4月23
日中断， 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
10条、 第82条之规定， 对黄锐智
该项诉讼请求之合理部分， 法院
予以支持， 公司应支付其自2015
年5月23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123310元。

公司主张与黄锐智协商一致
解除合同、黄锐智系自动离职，但
黄锐智主张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
系， 因双方均未向法院提交相关
证据， 鉴于双方均无继续存续劳
动关系之意愿， 且均认可劳动关
系于2016年5月12日终止 ， 比照
《劳动合同法》第36条、第46条之
规定， 公司应支付黄锐智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对黄锐智主
张支付1.2万元经济补偿金，法院
不持异议。

黄锐智请求判令公司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 该请求不属于法院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
法院不予处理。据此，法院作出了
公司向其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及离
职经济补偿的判决。

公司不服法院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27条第1
款、第2款规定，在劳动监察部门
出具《证明》，证明黄锐智向其投
诉的情况下， 本案的仲裁时效期
间因该投诉行为于投诉之日中断
并重新计算。因此，黄锐智提起劳
动争议仲裁申请并未超过法定时
效， 原审法院未采纳公司的时效
抗辩意见并无不当。据此，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入职一年未签合同 投诉年余始有答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法治环
境， 大兴法院于4月25日通过具
体案例介绍了买卖合同纠纷中常
见的三类法律争议以及裁判思
路， 并作出相应的风险提示。

质量抗辩：
买受人应及时提出质量

异议

在出卖人起诉要求支付货款
的买卖合同纠纷中， 买受人最常
见的抗辩理由是质量抗辩。 因为
出卖人交付的全部或部分标的物
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或
者国家相关标准， 买受人就不同
意付款。 根据 《合同法》 规定，
买受人是否及时提出质量异议，
对于在诉讼中提出的质量抗辩能
否成立， 具有重要决定意义。 其
中的 “及时” 是指在约定检验期
间内提出、 在合理期间内提出、
在两年期间内提出。

对此， 法官提示要正确认识
合理期间、 两年最长期间和质量
保证期的关系。 总体来说， 两年
最长期间用来限制合理期间， 而
质量保证期又用来限制两年最长
期间。 要通过有效的方式提出质
量异议， 建议采取可留存的可靠
方式进行通知， 最优选择是通过

书面函件的方式向出卖人提出异
议。 此外， 不能仅仅以质量不合
格拒绝付款， 《合同法》 中并没
有规定买受人可以据此完全免除
支付货款的义务。

发票抗辩：
必须以有相关约定为前提

在商业买卖合同中， 根据税
法规定， 经营者在进行增值税抵
扣时的合法凭证是增值税专用发
票。 如果买受人在支付价款时不
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就无法
进 行 增 值 税 抵 扣 ， 需 要 缴 纳
更多的增值税额。 因此， 在出卖
人起诉要求价款时， 买受人会提
出发票抗辩： 因出卖人没有向买
受人开具相应的发票， 故拒绝支
付货款。

对此， 法官表示当事人没有
约定开具发票， 或者没有约定开
具发票与支付价款的先后顺序
的， 不能提出先履行抗辩权或同
时履行抗辩权。 存在争议时， 货
物价格应认定为含税价格。 为了
履行纳税义务， 出卖人应当在确
定合同价款时将增值税额考虑在
内。 出卖人主张合同价款不包括
增值税额的， 应当证明双方明确
作出了特殊约定。 否则， 出卖人

应当开具增值税发票。

时效抗辩：
分期付款诉讼时效起算

时间

买卖合同争议中， 买受人往
往以出卖人的诉讼请求超出诉讼
时效为由拒绝支付货款。 这被称
为时效抗辩。 在实践中很多买受
人为了减轻资金压力， 也为了确
保货物质量， 通常会在买卖合同
中约定签订合同后支付30%， 货
到后支付30%， 安装完毕后支付
40%。 对于这种采用分期付款方
式的买卖合同， 其诉讼时效的起
算具有特殊的规则。

对此， 法官提示诉讼时效届
满并不消灭实体权利， 属于强制
性规定， 当事人不得提前约定放
弃诉讼时效。 譬如， 在买卖合同
中不能约定： 即使超过了诉讼时
效期间， 买受人也不得提出诉讼
时效抗辩。 权利人可以通过向义
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提起诉讼或
仲 裁 的 方 式 中 断 诉 讼 时 效 并
重 新 起算 。 如果出卖人是通过
打电话、 发短信等方式主张权利
的， 务必注意保存相关证据， 否
则将可能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
风险。

继承丈夫遗产后，
是否要继续赡养公婆？

大兴法院详解买卖纠纷 提出三类争议解决办法
□本报记者 赵新政


